
新北市三芝區芝蘭公園市集攤位申請及使用說明會 

壹、 主辦單位：新北市三芝區公所 

貳、 申請對象：具行為能力之新北市民或合法登記之團體，每戶以1人為限。 

參、 辦理日期：111年8月3日下午2時。 

肆、 辦理地點：後厝市民活動中心。 

伍、 緣起：為推展三芝地區農業及文創產業，提供市民在地農特產品、加工品

及手工藝品等商品展售空間，本所規劃芝蘭公園市集貨櫃攤位，以帶動後

厝地方發展，進一步串聯北海岸觀光景點，創造區域觀光商機。 

陸、 申請文件及審查機制：請參閱「新北市三芝區芝蘭公園市集攤位申請及使

用規定」。 

柒、 申請作業流程： 

 

 

 

 

 

 

 

 

 

 

 

 

 

 

 

 

 

收件時間：111年 8月 4日至 111年 8月 20日 收件時間：111年 8月 4日至 111年 8月 15日 

召開評審會議、公告正、備取名單 

開始營運時間：111年 9月 1日 



 

 

 

  



 

 

 


